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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重組計劃的意向書

意向書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的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可能

重組計劃以重整本公司資本。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本公司與投資者訂立不具法律約

束力的意向書，據此：

(i) 本公司將訂立百慕達安排計劃，據此新控股公司將告註冊成立，以收購本

公司；

(ii) 本公司的上市地位將轉讓予新控股公司；

(iii) 本公司現有股東將以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換取新控股公司股份；

(iv) 投資者將向新控股公司最多注入將予協定的現金約 50,000,000港元及價值不

少於50,000,000港元的創收資產；

(v) 緊隨投資事項完成後，投資者將成為新控股公司的控股股東。

於重組計劃完成後，預期投資者及其聯繫人將控制不少於新控股公司 50%的投

票權，而本公司現有股東預期將控制不超過新控股公司50%的投票權。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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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強調，意向書並不具法律約束力，且重組計劃不一定會進行。本公

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由昌興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

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意向書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的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可能進行的財務重組計劃以重整本公司資本。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本公司

與獨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的任何關連人士的個人第三方（「投

資者」）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意向書」），據此（「重組計劃」）：

(i) 本公司將訂立百慕達安排計劃，據此新控股公司（「新控股公司」）將告註冊成

立，以收購本公司；

(ii) 本公司的上市地位將轉讓予新控股公司；

(iii) 本公司現有股東將以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換取新控股公司股份；

(iv) 投資者將向新控股公司最多注入將予協定的現金約 50,000,000港元及價值不少

於50,000,000港元的創收資產（「投資事項」）；及

(v) 緊隨投資事項完成後，投資者將成為新控股公司的控股股東。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投資者（獨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的任何關連人士的個人第

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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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重組計劃須待以下事項獲達成後，方告完成，其中包括：

(i) 安排計劃須經百慕達及香港法院、本公司股東及（如需要）債權人以及聯交所

批准；

(ii) 證監會企業融資部的行政人員就投資事項及向新投資者新發行新控股公司的

股份授出清洗豁免；

(iii) 聯交所並無將投資事項視為反向收購（定義見上市規則），惟倘投資事項被視

為反向收購，則須獲聯交所批准反向收購。

獨家性

根據意向書，訂約方獲授為期120日的獨家期，期間本公司僅會與投資者磋商。

完成

於重組計劃完成後，預期投資者及其聯繫人將控制不少於新控股公司 50%的投票

權，而本公司現有股東預期將控制不超過新控股公司50%的投票權。

董事會謹此強調，意向書並不具法律約束力，且重組計劃不一定會進行。本公司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昌興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黃炳均

香港，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黃炳均先生（主席）、黃懿行女士、謝強明先生（行政

總裁）、聶巧明先生及馬鑫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啟能先生、趙根先生

及關貴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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